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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撒羅尼迦後書第 5 講  

日期：2023年 8月 20日  講題：信徒等候主再來時應盡的責任 

講員：李文康傳道        經文：帖撒羅尼迦後書三 6-18 

 

I. 奉主名的吩咐(V.6) 

A. 凡懶散，不遵守主道者：要遠離他 

 

II. 效法跟隨主的信徒之榜樣(V.7-9) 

A. 不懶散，勤作工，免別人受累 

B. 棄權利，留榜樣，給別人效法 

 

III. 應盡責任的勸誡(V.10-15) 

A. 對懶散者：要安分做工，自食其力 

B. 對行善者：行善不可喪志 

C. 對不聽從者：教會的紀律與勸導 

 

IV. 給教會的祝福(V.16-18) 

 

生活實踐︰ 

 反思：此階段神給你在家庭，職場和教會生活中，你當盡的本份

和責任是什麼呢？讓我們立志，每天祈求主賜信心，智慧和力

量，去承擔從神而來的責任和使命。 

 鼓勵在本週內，主動關心一位生活上有缺乏的人。另外也關心一

位常服事人的弟兄或姊妹，表達欣賞，彼此勉勵。並效法他／她

作為跟從主的榜樣。  



 帖撒羅尼迦後書三 6-18  

(和合本修訂版) 

第6節 弟兄們，我們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吩咐你們，凡有弟兄懶散，不

遵守我們所傳授的教導，要遠離他。 

第7節 你們自己知道該怎樣效法我們。因為我們在你們當中從未懶

散過， 

第8節 也從未白吃人的飯，倒是辛苦勞碌，晝夜做工，免得使你們中

間有人受累。 

第9節 這並不是因我們沒有權柄，而是要給你們作榜樣，好讓你們效

法我們。 

第10節 我們在你們那裏的時候曾吩咐你們，說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

可吃飯。 

第11節 因為我們聽說，在你們中間有人懶散，甚麼工都不做，反倒專

管閒事。 

第12節 我們靠主耶穌基督吩咐並勸戒這樣的人，要安分做工，自食其

力。 

第13節 弟兄們，你們行善不可喪志。 

第14節 若有人不聽從我們這信上的話，要把他記下，不和他交往，使

他自覺羞愧； 

第15節 但不要把他當仇人，要勸他如勸弟兄。 

第16節 願賜平安
【註】
的主隨時隨事親自賜給你們平安！願主與你們眾

人同在！ 

(【註】：「平安」或譯「和平」﹔下同。) 

第17節 我—保羅親筆向你們問安。凡我的信都以此為記，我的筆跡就

是這樣。 

第18節 願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恩惠與你們眾人同在！ 


